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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货币的发展概况及其

会计处理挑战

2008 年 全 球 金 融 危 机 后，以 比 特

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Digital Currency）

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比特币从 2010

年 8 月 24 日报价 6 美分，至 2017 年 3 月

3 日的 1 285 美元，超过了每盎司黄金价

格，创下峰值，而其价格的剧烈波动更

是吸引了广泛关注。人们对于这一新鲜

事物，态度也是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这

是新一轮的庞氏骗局，有人认为其将成

为世界主流货币。但数字货币因其去中

心化、总量恒定和安全性等优点，正逐

渐被市场接受，不少市场主体开始参与

数字货币的交易。

（一）什么是数字货币

目前各国研究学者对数字货币的

定义和解释不尽相同，且伴随着电子

货 币（Electronic Money）和 虚 拟 货 币

（Virtual Currency）的同时出现，常出现

概念上的混淆。因此，在讨论数字货币

之前，有必要先厘清上述相关概念。

按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所做

关于数字货币会计处理的探讨

定义，电子货币是指在零售支付机制

中，通过销售终端、不同的电子设备之

间以及在公开网络上执行支付的储值

和预付支付机制的货币。因而笔者认

为，电子货币是法定货币的数字化表

现，被用来进行法定货币的电子化交

易，常见形式有银行卡、储值卡和电子

商务中出现的第三方支付账号等。现代

人们生活中离不开电子货币，对其使用

的信任来自对政府法定货币和银行金

融体系正常运转的信心。

关于虚拟货币的定义，迄今学术界

和实务界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比如，

欧洲银行管理局（EBA，2014）将虚拟货

币定义为一种价值的数字代表，它非央

行、非官方机构发行且不和法币挂钩，

但被自然人或法人接受的支付手段，能

进行电子化转移、储存或交易。我国官

方可参考的关于虚拟货币的界定，首先

见于文化部、商务部于 2009 年 6 月联合

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管

理工作的通知》，认为网络游戏虚拟货

币是由网络游戏运营企业发行的，游戏

用户使用法定货币按照一定比例直接

或间接购买，存在于游戏程序之外，以

电磁记录方式储存于网络游戏运营企

业提供的服务器内，并以特定数字单位

表现的一种虚拟兑换工具。其用于兑换

发行企业所提供的指定范围、指定时间

内的网络游戏服务，表现为网络游戏的

预付充值卡、预付金额或者点数等形

式，但不包括游戏活动中获得的游戏道

具。2016 年 12 月文化部官网发布《文化

部关于规范网络游戏运营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工作的通知》规定，网络游戏不

得提供虚拟货币兑换法定货币或者实

物服务。综上，笔者认为，网络游戏币、

论坛币等属于狭义上的虚拟货币，是特

定商业模式的产物，仅在网络运营范围

内流通 ；而广义上的虚拟货币，它是相

对于生活中使用的法定货币而言的，没

有实物形态的货币，内容要宽泛许多。

欧洲中央银行（ECB）于 2012 年 10 月发

布的《虚拟货币计划》中，将虚拟货币

界定为“不受监管的、且由其发行者发

行和控制，并在特定的虚拟环境中所使

用的数字化货币”。

关于数字货币，反洗钱金融特别

摘 要：近年来，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吸引了广泛关注，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数字货币的会计处理方法莫衷一是。
本文从数字货币的概况出发，介绍了数字货币的发展现状和会计处理问题，分析了数字货币会计处理的四种可能方法。最

后结合实务中不断产生的新业务和新产品，建议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制定用于核算诸如数字货币等投资性资产的会计准则，

从而有效解决并规范数字货币等相关会计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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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组（FATF，2015）认为，数字货币

是一种价值的数据表现形式，通过数据

交易发挥交易媒介、记账单位及价值储

存的功能，但它并不是任何国家和地区

的法定货币，没有政府当局为它提供担

保，只能通过使用者之间的协议发挥作

用。从这个定义上看，数字货币是广义

的虚拟货币。 

（二）数字货币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中国人民银行（或称央行）目前不

承认也不发行数字货币，但相关研究却

在积极推进。以目前数字货币的典型代

表―― 比特币在我国的交易情况为例，

根据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发布的

《2014-2016 年全球比特币发展研究报告》

（2016），中国现有数十家交易所和交易

平台从事比特币交易，且中国于 2014 年

至 2016 年期间进行的比特币交易总量占

全球市场的 80%。经调查，我国 80.77%

比特币投资用户交易比特币的目的是

为 了 短 期 盈 利，通 过 价 差 赚 取 利 润 ；

13.81% 用户将比特币当做避险资产，长

期持有。必须承认，我国投资者对此类

数字货币的热情远超世界其他国家和地

区，这值得我国予以重视。

从会计的角度，比特币等数字货币

在财务报表中应当如何反映，持有者和

交易者应当如何进行确认和计量，应当

如何及时揭示相关的风险，已经成为当

前会计实务的一大挑战。本文将着重就

数字货币相关的会计问题进行深入探

讨，为数字货币的会计处理及其相关会

计准则的制定提供参考。

二、关于数字货币会计处理的

不同观点

依照我国现行《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资产定义（资产，是指企业

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

或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

益的资源），以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IASB）于 2015 年 5 月 发 布 的《 财 务 报

告概念框架（征求意见稿）》资产的最新

定义（资产，是由过去事项形成的、由

主体控制的现时经济资源，其中经济资

源是一项能够产生经济利益的权利），

笔者对数字货币的资产属性作如下分

析 ：首先，数字货币本身是一项无形资

源并可以对该资源建立一项或多项权

利 ；其次，企业能够主导数字货币的使

用和获得数字货币带来的经济利益，即

企业可以控制数字货币 ；最后，数字

货币预期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或者

数字货币能够产生潜在的经济利益。因

此，笔者认为，数字货币满足我国现行

的资产定义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拟

议的资产定义。虽然数字货币确属一项

资产，但它属于资产的哪个具体类别则

存在较大争议。根据澳大利亚会计准

则理事会（AASB）于 2016 年 12 月向国

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会计准则咨询论坛

（ASAF）提供的研究材料，结合数字货

币的发展现状及其对传统财务会计形

成的挑战，关于数字货币的资产类别属

性主要存在四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数字货币是一种货币，属于现金或现金

等价物 ；一种观点认为数字货币是一

种金融工具，属于金融资产 ；一种观点

认为数字货币是无形资产 ；还有观点

认为数字货币是存货。不同的资产类别

适用不同的会计准则，采用不同的会计

处理方法，数字货币的不同归类将使相

关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产生显著差异，

此时若无统一的会计标准规范，将导致

数字货币交易相关的会计信息在不同

企业之间的可比性降低，不利于财务报

表使用者的投资决策和监管部门的有

效监管。

（一）将数字货币作为货币进行会

计处理

该观点认为数字货币是流通货币

的另外一种形式，将成为一种世界货

币，其本质属性是货币，应当作为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进行会计处理。但是，我

国和美国等主要国家都不承认数字货

币是本国法定货币，禁止数字货币作为

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2013 年 12 月，

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联合印发《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

知》，认为比特币不是由货币当局发行，

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并

不是真正意义的货币 ；明确比特币的

本质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

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因此，笔者认为

将数字货币作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进

行会计处理，在现阶段尚不具备相应的

制度环境和法律环境。

此外，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价值通

常必须基本稳定，而数字货币的价格波

动幅度较大，难以满足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会计核算要求。  

（二）将数字货币作为金融工具进

行会计处理

该观点认为数字货币价格波动大

且有公开报价，符合金融工具的一般特

征，应该作为金融资产进行会计处理。

但是，无论是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还是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都规定，金融工具是指

形成一方的金融资产并形成其他方的

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合同。而数字货

币本身并不是一项合同，且在获得方形

成资产的同时，没有形成其他方的负债

或权益。因此，在现行会计准则下，数

字货币难以满足金融工具的界定，无法

作为金融工具进行会计处理。   

（三）将数字货币作为无形资产进

行会计处理

该观点认为数字货币是企业的一

项无形资产，适用无形资产相关会计处

理规定。根据我国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和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无形资产是指企业

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

认非货币性资产。目前无形资产主要包

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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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土地使用权等，这些无形资产通常

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等经济活动能够持

续发挥作用，数字货币尚不在此列。但

王志平（1997）认为，广义的无形资产

还包括直接为主体带来经济利益的无

形经济资源。按照这种理解，数字货币

可以作为企业的一项无形资产。   

若数字货币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

但现行无形资产会计处理方法能否如

实反映数字货币交易的经济实质值得

进一步探讨。比如，我国企业会计准则

规定，无形资产应当采用成本法进行后

续计量，对于使用寿命确定的无形资产

应当在无形资产寿命期内摊销并计提

减值，对于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应当进行减值处理。显然，成本法不符

合数字货币的经济利益实现方式，对数

字货币进行摊销或减值没有经济意义，

尤其是当数字货币的价值上涨情况下。

《国际会计准则第 38 号―― 无形资产》

在规范无形资产后续计量时还有一个

备选方法，即重估价模式。在该模式下，

无形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可以进行重

估，将价值增加部分计入所有者权益，

减少的部分在一定范围内计入当期损

益。在重估价模式下，同样存在不能如

实反映具有类似现金特征、金融特征明

显、可用于交易性或投资目的项目的业

绩。因此，将数字货币归为无形资产进

行会计处理，在现行会计准则体系下也

存在障碍，恐怕无法向财务报表使用者

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

（四）将数字货币作为存货进行会

计处理

该观点认为数字货币符合存货定

义，应当作为存货进行会计处理。我国

企业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都

将存货定义为 ：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

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

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

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和物料等。金融企

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数字货币以备出

售，表面上看该项业务中数字货币符合

存货定义，但是金融企业持有交易性质

的数字货币，不同于零售企业持有的用

于出售的商品，经济实质也不同于古董

商持有的古董。出于交易目的、赚取价

差的项目是否满足存货定义有待商榷。

另外，在现行会计准则体系下，存

货的后续计量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

孰低模式，而该方法不适合数字货币的

后续计量。首先，基于历史成本的计量

属性不能提供与数字货币相关的价值

和风险信息 ；第二，可变现净值是实体

特 定 价 值（Entity-specific value），而 对

于数字货币而言，其在活跃市场上的市

价信息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的决策更加

相关和有用 ；第三，“成本与可变现净

值孰低”的计量方法，意味着会计只反

映价值下降、不反映价值上涨，这与数

字货币的现实表现不符，不能达到会计

如实反映的目的。

此外，《国际会计准则第 2 号―― 存

货》中规范了商品经纪人（Commodity 

broker-traders）业务的会计处理，规定

商品经纪人可以采用公允价值减出售

成本的计量方法对其所持相关商品进

行后续计量，价值变动部分计入当期损

益。笔者认为，数字货币和商品经纪人

持有的商品具有类似的经济实质，数字

货币的会计处理可以参考商品经纪人

业务的相关会计处理。

三、关于规范数字货币会计处

理的相关建议

在现行会计准则体系下，对数字货

币这一新生事物进行会计处理存在一

定障碍，如何解决数字货币的会计处理

问题成为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项

重要课题。

一种解决办法是对现行相关会计

准则“打补丁”，进行局部修改以利于

数字货币的会计处理。可以修改金融工

具的定义，使数字货币作为金融资产进

行核算。还可以在无形资产和存货会计

准则的后续计量模式中，新增以公允价

值计量、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相关会计处理方法。假设数字货币将被

市场广泛接受，且各国政府承认其货币

地位，则数字货币可以作为现金或现金

等价物进行会计核算，其价值波动可以

参照外币折算进行处理。   

另一种解决办法是参考现行投资性

房地产和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制定

新的会计准则，规范数字货币等类似交

易的会计处理。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 投资性房地产》用于核算为赚

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或两者兼有而持有

的房地产，允许采用成本模式或公允价

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在公允价值模式

下，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

续计量，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可以如实反映投资性房地产交易的经济

实质。我国 2017 年新修订的《企业会计

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则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包括以摊余成

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

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按照该准则，企业应当

根据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以及

企业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对分类

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之外的金融资产，都分类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其中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

在我国当前实务中，除数字货币

外，还存在其它用于交易目的、赚取价

差的项目。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

深，国际交流愈加频繁，金融创新层出

不穷，新业务和新产品不断涌现。《国

际会计准则第 2 号―― 存货》虽然引入

了商品经纪人业务会计处理，但我国却

没有相应的会计准则规范。

为此，笔者建议，针对用于交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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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包括投资性资产具体项目构成、

划分为投资性资产的原因、与投资性资

产会计处理相关的会计政策以及投资性

资产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等。

 （作者单位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财政部会计司）

责任编辑 武献杰

目的、赚取价差的投资性资产（除金融

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外）制定专门的会

计准则进行规范。该准则可以从以下方

面进行规范 ：

一是对投资性资产进行清晰定义。

建议可将投资性资产定义为 ：企业出

于交易性目的、从价格波动中获取利润

而持有的商品（除投资性房地产和金融

资产）。投资性资产包括数字货币等。

二是规范投资性资产的初始计量。

企业取得投资性资产通常都需要付出

相应的成本，因此，无论从资产计量还

是从未来的业绩衡量角度，历史成本是

投资性资产初始计量比较恰当的计量

属性，建议对投资性资产按照企业取得

资产的历史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对于

数字货币而言，企业应当按照其购买价

款或者挖矿（Mining）成本对其进行初

始计量。

三是规范投资性资产的后续计量。

投资性资产因其持有目的具有交易性，

因此与该资产相关的价值变动的信息

是与该资产管理、业绩衡量和外部使用

者决策最为相关的信息，对该资产采用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可以较好地反映资产价值和风险相关

信息。因而，投资性资产的后续计量应

当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而且其公允

价值变动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对于数字

货币而言，由于其有活跃的交易市场，

因此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对于所

持有的数字货币，应当以数字货币在活

跃市场的报价为基础确定其公允价值，

并将每期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四是规范投资性资产处置的会计

处理。企业在处置投资性资产时，应当

将当期投资性资产的处置损益（包括数

字货币当期出售损益）计入当期损益。

五是规范投资性资产在财务报表中

的列报。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流动资

产项下单设“投资性资产”项目进行列

示，反映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持有的投

资性资产的账面价值 ；数字货币资产金

额较大的，也可以在资产负债表中进行

单独列示。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当在财

务报表附注中披露与投资性资产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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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封面读说 

用最美好的未来夷平往日的伤

其实太多的事情，有如时间一样，不可逆转，无论以怎样的诚意，无论愿意做出

多大的努力。

尤其是伤。大到漫无边际，深到永不见底。如泥潭，拖住多少人，几乎就拔不出

脚，迈不动步子。总也不能忘干净，总是想起来，总是要念叨，就总是要伤心。

然而无论怎样，事情都是不可逆的了。

自愈要多久？主动疗伤又是多久？悲伤的每次袭来，又要耗多久？天地常在，

日月常新，哪一天是哀愁的尽头？

其实太多的路，是必须负重行走。要学会在途中歌唱，哪怕是含着泪 ；要学会

亲吻花瓣上的阳光，哪怕是在废墟旁。

汶川，这个名字，在若干年内，都只令人想起唯一一件事情 ；然而在若干年内，

人们都会把最好的一切都给它，打扮它，宠着它。

我们已经有了太多的拥抱，可以用来抚慰旧伤 ；我们也有不变的希望，用来碾

压所有的坎坷 ；我们必将以最美好的未来，告慰过去，夷平那次太狠的伤。

王枰  

封面图片：汶川县城风光
（供稿 ：汇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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